

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申    报    书



	项目名称：
	

	学    号：
	

	姓    名：
	

	项目指导教师：
	

	学院（学部、中心）：
	项目指导教师所在学院（学部、中心）

	申报日期：
	





研究生院制表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

填  写  说  明

1、 本专项基金仅适用于满足申报条件的全日制在校博士研究生申报。
2、 填写申请书前，请先查阅《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国海洋大学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修订）》（海大字﹝2016﹞27号）（http://211.64.142.67/kjc/detail.asp?cat=A00100003&id=4162）。
3、 如项目负责人为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项目对应学科名称（代码）请参照《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硕士点一览表》；如项目负责人为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类别名称（代码）请参照《中国海洋大学专业学位授权点一览表》（http://grad.ouc.edu.cn/13039/list.htm）。
4、 第二页起各栏空格不够时，可自行加页。
5、 批准立项的《申请书》即为《合同书》，作为项目组织实施检查验收的依据。
6、 项目实施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专著、专利、软件等，均需标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英文标注“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一、基本信息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实验与发展   □R&D成果应用   □科技服务

	
	项目对应学科/类别名称
	
	项目对应学科/类别代码
	

	
	成果形式
	□著作  □论文  □咨询报告  □电子出版物  □其他         

	
	项目与学位论文的关系
	□完全独立      □部分重叠      □基本一致

	
	申请金额
	  万元
	起止年月
	2026年1月至   年   月

	项目负责人
	姓名
	学号
	性别
	博士/硕士
	专业年级
	学院（学部、中心）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项目其他成员
	姓名
	学号
	性别
	博士/硕士
	专业年级
	学部、学院（中心）

	
	
	
	
	
	
	

	
	
	
	
	
	
	

	
	
	
	
	
	
	

	项目指导教师
	姓名
	工号
	性别
	专业技术职称
	研究方向
	学部、学院（中心）

	
	
	
	
	
	
	

	项目摘要
	（简述项目背景、研究目的和基本思路、预期成果及创新性等，限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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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计划 （4000字-6000字，可加页，撰写提纲如下）
（1） 研究背景、研究的问题与研究意义
（2） 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此项含参考文献不得超过2000字）
（3）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创新点
（4）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5） 研究的预期成果及计划进度


三、经费预算及拨款计划
（一）预算明细及拨款计划                                    单位：万元
	支出明细科目
	金额
	主要用途与测算依据

	合计
	
	

	1、设备费
	
	

	2、材料费
	
	

	3、测试化验加工费
	
	

	4、差旅费
	
	

	5、会议费
	
	

	6、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出国境差旅费
	
	

	
	港澳台同胞及外宾接待费用
	
	

	7、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8、劳务费
	学生劳务费
	
	

	
	专家咨询费
	
	

	合计
*资助额度不超过5万元（人文社会学科不超过2万元）。
	

	第一年（2026年）
	第二年（2027年）

	
	


注：拨款当年的经费应按照计划使用完毕，否则收缴国库不予返还。关于经费使用的具体要求请参照《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国海洋大学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修订）》（海大字﹝2016﹞27号）。












四、申报人承诺
我保证上述填报内容真实、准确。如果获得资助，我将履行项目负责人职责，严格遵守学校的有关规定，切实保证研究工作时间，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按时报送有关材料，若填报失实或违反有关规定，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申报人（项目负责人及其他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五、项目审查与保证
	1.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意见
该研究生品学兼优且有较强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潜力，可以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从事自主科研项目，同意申报该项目。


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2.项目指导教师的意见与承诺
本人已对申请书内容进行审核，该项目符合申报条件，同意申报并承诺：保证对研究计划实施所需的人力、物力和工作时间等条件给予支持，并指导项目进程及经费使用。

项目指导教师签字：
学院（学部、中心）公章：
     年    月    日

	3.项目管理办公室的审查意见
已对申请书内容进行审核，该项目符合申报条件，同意申报。

项目管理办公室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4．基本科研业务费领导小组审批意见

同意资助，资助金额      万元。

领导小组负责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签名须用签字笔手签。
